附件1：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报名、缴费流程及要求
一、网上报名、现场缴费：
1.报名：9月9日-9月13日，所有报考学生进行网上报名。
具体操作为：报名考生登录学校网站个人信息门户，点击活动报名-网上报名选项，即出现报名页面，勾选所报语种及级别，填写身份证号，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确定，完成网上报名。注意：不需要上传或修改照片。网上报名后如发现错报，可在报名信息后点击“删除”，撤销报名。9月13日晚24：00，网上报名系统将关闭，不再接受学生报名。
2.缴费：所有已在网上报名的学生将四、六级报名费（均为32元/人）以班级为单位缴至学院教学科研管理办公室，由各学院教学秘书收齐。建议学院收费同时编制简易的缴费名单，以保证系统报名名单与缴费人员一致。
二、学院缴费确认：
9月13日-9月14日，教务员将已缴纳四六级报名费的学生在系统中标出。
具体操作为：教务系统—选课管理—学生网上报名—选择某一学生或选择某一班级，右键点击“全部已缴费”或“单条已缴费”。点错的记录可以用“全部未缴费”或“单条未缴费”修改。请各学院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确认学生的缴费情况，以避免误差的出现。凡已缴费，并在教务系统中被标记为已缴费的学生，不得再删除报名信息，已缴纳费用不予退还。
三、学院汇总报送：
报名截止后，学院收齐报名费交至学校财务处，换取交费收据。同时在教务系统“学生网上报名”菜单中选择“已缴费”条件进行查询，导出缴费学生名单，在名单空白处标注每个语种报名人数和报名费金额，连同财务处出具的交费收据复印件于9月14日前交C213办公室。
四、9月19日，各学院领取考试信息确认单，发放到考生手中，要求考生进行信息确认，核对无误后由考生本人签字确认，如考生要求他人代签或不按相关规定进行信息确认，所导致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五、9月22日下午16：00前，各学院将考生信息确认单分类收齐送C213办公室（注：需要进行信息勘误的考生信息确认单应单独汇总）。对需要勘误的信息进行现场勘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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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6年12月全国大学英语
四、六级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

各市及胜利石油管理局招生（考试）办公室（院、中心）、自学考试办公室、各CET考点：
2016年12月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以下简称CET）报名工作即将开始。为做好本次报名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报名时间、语种级别及考试时间
（一）报名时间
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安排，我省2016年12月CET报名于9月12日—23日进行，请各市、各考点于9月12日之前做好各项报名准备工作，收取报名考试费与报名工作同时进行。
（2） 语种级别、考试时间
	日期
（12月17日）
	语种级别
	考试代码
	考试时间

	上午
	英语四级（CET4）
	1
	9：00-11：20

	下午
	英语六级（CET6）
	2
	15：00-17：25


注：德、俄、法、日语小语种每年只安排一次考试，考试时间安排在上半年（即6月中旬），下半年不安排小语种考试。
二、报名工作要求
（一）严格报名资格审核
各考点要严格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部分考务管理工作交接的通知》（教考试厅[2005]2号）要求组织报名。相关报名要求如下：
1.报考英语六级的考生必须持英语四级合格证或者取得425分以上英语四级成绩（在CET46程序中报名菜单下，“报名设置”里设有“资格”，可以在这里输入限制的报考年级以及报考英语六级需要的四级分数）。
2.不允许社会考生参加CET考试。
3.2016级在校生不得提前报名。
4.本校已设考点的考生一律不得跨校报考。
5.考点院校接受非考点院校的考生报名必须严格执行《考点院校接受非考点院校考生报考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CET）管理办法》。
6.各考点院校不允许限制符合报考资格的考生报名。
7.不允许考点院校擅自接受其它考点、非考点院校及社会各类培训班、培训机构组织的报名。如有此种情况，一经查实，将取消考点资格，并对相关工作人员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报名结束后，省教育厅学生处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共同对报名考生进行资格审查，没有考生照片、不符合要求的不允许参加考试。
考生报名时，报名点必须严格审验考生提供的有效身份证件。考生提供的有效身份证件为学生证和下列证件之一：居民身份证、军人或武警人员证件、户口本、公安户籍部门开具的贴有近期免冠照片的身份证号码证明、护照。
（二）确保报名信息的准确
报名是考试管理的重要环节，报名信息准确无误是确保考试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各市、各考点必须对信息采集工作高度重视，特别是考生的姓名、身份证件号码、语种级别、专业院系、学校代码等。在处理考生报名信息时应特别注意以下方面：
1.姓名。读入考生姓名时，考生姓名前不能出现空格，姓名中的汉字在计算机中确实没有的，要用空格代替，不得使用其他符号，并写书面说明材料上报。
2.身份证件号码。要准确填写。
3.语种级别。考生报名时，如果考生不能准确填报语种级别时，考点工作人员要帮助考生正确填涂语种级别代码。
4.报名时，考生本人必须到场，填写有关个人的信息并现场照相，不得使用照片扫描代替。
5.采集完考生信息后，应立即打印考生信息确认单，信息有误的要当场修改，确认无误后由考生签字，确认单在考点留存半年备查。
（三）严格考场编排
各考点按照随机原则进行考场编排，考场编排要一次完成，数据上报后严禁重新进行考场编排。
（四）规范准考证打印
考试必须使用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统一印制的带有防伪标志的准考证，准考证通过各市招生考试机构发给各考点，由考点负责打印发给考生。
三、报名信息及试卷申请表上报要求
（一）听力考试中，CD听力光盘实际运行的可靠性优于磁带，建议各考点尽可能使用听力光盘。
（二）各考点报名结束后要及时汇总考点报名数据，应用考务管理系统编排、统计试卷数，人工填写CET试卷申报表（见附件2），备用卷、备用磁带、备用光盘按照要求配备，试卷、磁带、CD光盘、应急磁带根据考点实际情况填写。报名信息及试卷申报表经核查无误后于9月26日之前将报名库（在系统“编排结束”功能栏中，使用“上报所有数据”导出，文件名为162_37×××·all·Zip）及照片图像（光盘，一式3份）、CET试卷申报表(一式3份)按信息标准要求的格式报当地市招生考试机构。各市要认真检查各考点报来的报名材料，确认无误后签字接收。
（三）各市要留存1份本市所有考点的报名库及照片图像，在考前一周返回本市各考点用于考试信息检查，防止重编考场。
（四）各市要将本市所有考点的报名库及照片（光盘，一式2份）、考点CET试卷申报表、本市汇总的CET试卷申报表(见附件2，一式2份)于10月9日之前报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处。
（五）报名库、照片图像及试卷申报表报送后，各市、各考点不再接受考生报名和更改报名信息要求。
四、报名考试费管理要求
各级考试机构要严格按照省物价局、省财政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鲁价费发〔2010〕22号）实行收费及经费管理。报名考试费必须专款专用，只能用于CET报名与考试工作，严禁挪作他用，严禁搭车乱收费。各级考试机构要自觉接受财政、物价、审计部门的监督，确保该项考试健康发展。
五、联系方式
报名期间如有问题请及时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处联系。
联 系 人：郭逢胜 朱绪真
联系电话：0531-82598758  13969069857 
0531-82598787  13589090249 
传真电话：0531-82598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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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CET照片采集标准
2.CET试卷申报表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2016年9月7日

